
韶卫函〔2021〕17号

转发关于对广东省有关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
补充规定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对广东省有关

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粤卫规〔2021〕3号）

转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奖励扶助对象及标准

（一）已纳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特殊家庭成员

中，男性年满 60 周岁，女性年满 55 周岁的，自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，农村居民同时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、城镇居民

同时享受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。

（二）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自 2021年 1月 1日

起按最新规定自执行，不溯及既往。本市户籍城镇居民中，同时

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参照《韶关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

励政策实施方案》享受奖励：



1．2015年 12月 31日以前符合政策只生育（含依法收养）

一个子女；

2．婚姻状况发生变动后本人未再生育子女；

3．自 2009年 1月 1日起男性年满 60周岁、女性年满 55周

岁。

（三）奖励标准按现行标准执行，即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

每人每月 120元，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每人每月 80元。

二、奖励扶助经费

奖励扶助经费按目前渠道解决，即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

励所需经费由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三级配套，其中南雄市和乳

源县项目经费 100%由省级以上配套，其它县（市、区）省以上

按 85%的比例配套，剩下部分由市、县两级政府各 50%的比例

分担，即市、县两级各配套 7.5%；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

奖励所需经费武江区、浈江区按市与区 5：5分担，其它县（市、

区）由同级政府财政负担。

韶关市卫生健康局 韶 关 市 财 政 局

2021年 3月 29日

（联系人：赵苗苗，联系电话：8618260）



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年 3月 29日印发

校对：人口家庭科 赵苗苗 （共印 24份）


	

	



